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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啸天律师事务所 

关于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致：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啸天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石磊和章渊彬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

就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出具

本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

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并不对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相关事实或数据的真实

性、准确性或合法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仅供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任何人不

得将其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并公告，并对所发表的法

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有关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所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司董事会于2024年4月30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对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召开时间、会议召开地点、会议召集人、会议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会议

审议事项、会议出席对象、出席会议登记办法和其他有关事项予以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现场会议

于2024年5月21日下午14时在浙江省新昌县浙江省新昌县儒岙镇天姥山天姥隐酒

店会议室召开，现场会议由董事长袁贤苗先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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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

月21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1

日9:15-15:00。参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就《股东大会通知》

所列明的审议事项进行了审议并表决。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审议事

项等均与《股东大会通知》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本所律师认为，董事会作为本次股东大

会召集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有89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为95,187,57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4651%，其中：（1）经召集人和本所律

师验证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身份证明文件，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共11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88,754,29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9.7578%。（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78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6,433,28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7073%。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表决的股东，由深圳证券交易所身份验证机构和系统验证其股东

资格。 

经核查，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还包括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本所律师。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表决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为： 

1、《2023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2、《2023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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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3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4、《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7、《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修改原议案或提出新议案的情形。 

（二）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出席现场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列入《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进行了表决，按照《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由本所律师、股东代表和监事代表共同负责计

票和监票，会议当场公布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

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本次网络投票的结果，并由该公司对其真实性负责。本次

股东大会合并统计了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并予以公布，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表决结果没有提出异议。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的公司

董事、会议主持人签名。 

（三）表决结果 

经律师验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列明需要审议的议案共7项。本次股

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前述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并按《公司章程》和《股

东大会规则》等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票。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贵公

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资料，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

表决结果，当场公布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获有效表决通过，具体

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2023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86,364,8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7313％；

反对8,511,5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419％；弃权311,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26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29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51.3013％；反对8,511,5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6.9815％；弃权31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172％。 

2、审议《2023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86,355,0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7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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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8,521,3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522％；弃权311,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26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28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51.2472％；反对8,521,3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7.0356％；弃权31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172％。 

3、审议《2023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86,348,8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7145％；

反对8,527,5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587％；弃权311,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26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278,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51.2130％；反对8,527,5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0698％；

弃权31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172％。 

4、审议《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86,348,8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7145％；

反对8,521,3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522％；弃权317,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33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278,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51.2130％；反对8,521,3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7.0356％；弃权31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514％。 

5、审议《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86,365,6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7321％；

反对8,510,7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411％；弃权311,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26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29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51.3057％；反对8,510,7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6.9771％；弃权31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172％。 

6、审议《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308,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51.3775％；反对 8,497,7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46.9053％；弃权 311,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1.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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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308,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51.3775％；反对 8,497,7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6.9053％；弃权 311,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172％。 

7、审议《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6,490,0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8628％；

反对8,386,3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8104％；弃权311,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26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419,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51.9924％；反对8,386,3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6.2904％；弃权31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172％。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浙江啸天律师事务所关于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之签字页） 

 

 

浙江啸天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顾东明                

   

经办律师：   石磊                章渊彬              

   

 

2024年 5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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